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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人才强省战略，鼓励和支持国内外高

端人才赴滇创新创业，现将申报 2020 年云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认定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重点 

聚焦云南构建现代产业体系，培育若干万亿级、千亿级产业，打

造世界一流“三张牌”，推进“数字云南”建设等所需的关键技术研

发、重大产品开发、重大装备研制和技术成果转化应用等。 

二、申报对象 

符合《云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管理办法》（云科规〔2019〕6 号）

规定条件，在云南省行政区域内注册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、高

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新型研发机构、医疗机构等。 

三、申报要求 

按照《云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管理办法》要求申请。其中：申请

建站单位必须与引进院士或专家（团队）签订建站合作协议，并按照

科技活动全流程实施诚信承诺制度工作要求签订《诚信承诺书》；双



方前期合作项目已获国家和省财政计划项目支持的，需提交项目立项

文件、项目合同书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。 

四、申报流程 

（一）网上填报 

1. 申 报 单 位 登 录 云 南 省 科 技 管 理 信 息 系 统

（https://116.52.249.142），注册单位账号、创建项目负责人账号。 

2.项目负责人进行项目申报信息网上在线填报（项目类别选择科

技人才和平台计划下的“院士（专家）工作站”），在线填报时间为

2020年8月6日8:30至2020年9月5日18:00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  

（二）推荐部门审核 

推荐部门根据申请建站单位网上填报信息，审查核实提交材料真

实性，网上签署推荐意见后提交省科技厅（在线申报不需提交纸质材

料）。 

五、其他要求 

（一）请各行业科技主管部门和州（市）科技局严格按照《云南

省院士专家工作站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做好本单位（地区）申请建

站的组织、审查、推荐工作。逾期申请不予受理。   

（二）对在申报认定过程中隐瞒真实情况，提供虚假材料的单位

和个人，一经查实取消其认定资格，并按规定列入科研信用记录。 

（三）涉密项目不通过网络申报。按保密程序向省科技厅合作二

处提交有关材料。 

六、咨询服务 



（一）业务处室   

省科技厅科技合作二处，杨永俊 胡智：0871-63148981 

（二）申报系统技术支持 

爱瑞思软件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：400-161-6289 

省科技厅信息中心：0871-63133894 

（三）云南农业大学 

科技管理处联系人：段智利 

联系电话：0871-65227716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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